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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（附设特殊教育班） 

招生方案 
 
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、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加强特殊

职业教育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教委基〔2017〕11 号）、《上海市

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0 年本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考试招生工作的若干

意见》（沪教委基〔2020〕17 号）、《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 2020

年本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教委基〔2020〕

21 号）中的相关要求，结合区域特殊职业教育办学的实际需求，特

制定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（附设特殊教育班）2020年招生方案，

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学校性质 

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成立于 2017 年 9 月，

在学校总部校区内附设的特殊教育点，以培养残疾学生职业综合素

养与社会适应能力为目标，开设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。 

二、招生对象 

符合 2020 年本市中招报名条件，具有宝山区学籍或户籍，在普

通学校随班就读应届初三或在特殊教育学校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智

力残疾、自闭症、脑瘫等应届九年级残疾考生。 

三、招生条件 

1.参加 2020年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。 

2.具备一定的生活自理和社会能力，具备基本的动手能力。 

3.无传染性疾病、无其他影响自身学习或他人的严重疾病或者

行为。 

四、招生专业 

专业名称 

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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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学习时间 

四年 

六、招生程序 

1.报名 

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通过学籍所在学校或报考区招考机构报名参

加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。 

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应届初三学生如确需参加特殊教育初中毕

业统一学业考试,须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，经学校、区教育局审核，

并通过上海市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的统一评估后，方可报名参加特

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。 

2. 面试 

疫情防控期间，原则上本校不组织面试，将根据考生义务教育阶

段学习情况，结合专业学习特点，给出综合评估意见及建议。 

3.志愿填报 

5 月 27 日- 29 日，学生在学籍所在学校或报考区招考机构填报

我校志愿并现场确认。 

4.考试 

6 月 27 日-28 日，学生参加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文化科

目考试。 

5.录取 

7 月 28 日-30 日，根据文化科目考试成绩和综合评估意见及建

议，达到全市统一要求的考生，由区招考机构进行投档，我校按计划

数择优进行录取。 

8 月 13 日前，完成录取工作，发放录取通知书。 

七、收费情况 

按照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

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〈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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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〉的通知》(沪教委规〔2020〕4 号)以及其他相关文件规定，免

除学费、书簿费，同时根据政策发放国家助学金。 

八、学校信息 

地址：淞发路 885号 

邮政编码：200441 

招生咨询电话：66148611   联系人：纪老师 

住宿条件：无。 

 

 

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

2020年 4 月    

 


